
 

 

 

 

 

 
 
 
  
 
 
 
 
 
 
 
 
 
 
 
 
 
 
 
 
 
 
 
 
 
 
 
 
 
 
 
 
 
 
 
 
 
 
 

 

2015 年 1 月 30 日 

用海外信箱给 freeget.ip@gmail.com 发电子邮件
（标题不能为空白），10 分钟内会得到几个 IP，突
破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了解更多真相。

 

《九评共产党》一书真实深刻的揭露了中共的邪恶本质，截至 2015 年 1 月中旬，已有超过 1 亿 9 千万中国民
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三退）保命。 

2，王全璋律师，系二零一四年

六月六日被绑架的李彤的一审律师，

二零一四年七月被绑架的赵富贵的

一审律师。 
备注：李彤，女，本溪市妇联宣

传部长；赵富贵，男，四十多岁；二

人均因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绑架。

“所有法轮功案件中都有一个

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对邪教宣传品的

鉴定。而这个鉴定是什么？谁有资格

来做这个鉴定？鉴定需满足的条件

是什么？这些均没有明确的法律规

定。所以整个证据链是完全违法的，

是残缺的。十几年对法轮功信仰人士

的迫害均是出自这条明显违法残缺

的证据链。中国现行的法律中没有任

何一条证明法轮功是×教。一切罪名

都是强加的人权迫害！” 
3，兰志学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张枚珍的一

审律师。 
备注：张枚珍，女，四十多岁，

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三年半，责任法

官：明山区法院法官季蕴芹。 

“中国劳教制度已经解体，但是

凡是涉及到法轮功的案件依然在使

用被废除的劳教制度。我的当事人去

半年没见面的朋友家串门，因为朋友

修炼法轮功。所以张枚珍也被绑架判

刑，原因是张枚珍曾经被劳教过，这

是对公民的二次迫害！” 
“两高的司法解释也是完全违

法的，因为在中国，立法权只有全国

人大，两高并没有立法权。根据一个

不具备立法权的单位所提出的‘司法

解释’来判断一个人有罪与否是天大

的荒唐，这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

所以，我建议中国司法界重新审计整

个信仰环境，建议全国法学专家，教

授广泛讨论刑法三百条，全国人大共

同推动，人权律师联合署名，然后再

两会期间坚决取缔刑法三百条和两

高的司法解释。给信仰人士应有的信

仰环境，真正为‘依法治国’做出有

力的推动。” 
4，李仲伟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孙玉霞的二

审律师；二零一四年七月被绑架的孙

淑瑜的一审律师。 
备注：孙玉霞，女，五十多岁，

因为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判刑三年，

一审律师唐天昊、张传力被明山区法

院法官季蕴芹强行辞退；孙淑瑜，女，

六十多岁，一审律师李仲伟被明山区

法官朱思晓强行辞退。 

“本溪法院审判环节为完成既

定的任务，视律师为敌人，在动员家

属解除律师方面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全面不顾及当事人聘请律师辩护的

权利。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人民法

官，法律意识极其淡薄。威胁，利诱，

离间律师与当事人的聘用关系。足以

见得本溪司法无比黑暗，本溪地区人

权丧失极为严重 ，呼吁关注。” 
5，董前勇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王秀艳的一

审律师。 
备注：王秀艳，女，四十多岁，

因为坚持信仰被判刑八年，责任法

官：明山区法院法官季蕴芹。 

“信仰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前提，

可见其重要性。全世界百分之七十八

以上有宗教信仰，而无神论仅有一亿

多人，可见信仰的普遍性。对法轮功

的打压，是对正信的打压。二千多年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

报道）自二零一三年起，辽宁本溪发

生多起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事件，仅

两年间就制造了三十几起冤案。大陆

多位律师赶到本溪为法轮功学员维

权。二零一五年元月，大陆众律师公

开发声，强烈指责辽宁本溪地区黑暗

的司法系统，呼吁各界持续关注本溪

地区的信仰自由与人权问题。很多律

师表示，“司法黑暗是造成百姓生存

危机的巨大毒瘤，此毒瘤不除，‘法

治中国’仅仅是一句迷惑人心的政治

口号。若依然放纵这些公检法司人员

肆意践踏法律，那么带来的全社会的

抗议声音将会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将

全面爆发，吞噬整个中国。” 
1，陈建刚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王秀莲的一

审律师。 
备注：王秀莲，女，五十多岁，

残疾人，因修炼法轮功被判刑二年，

责任法官：明山区法院法官季蕴芹。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

律师陈建刚，中国法律明确规定信仰

自由。无论信仰什么都是自由的，是

国家法律保护的。但是，自从几年前

我开始接手法轮功案件，发现没有一

起案件具备‘邪教’的条件的。今天

中国大陆的任何一起法轮功案件都

是被强行扣上的罪名，是完全没有任

何法律依据的，是非常严重的侵害人

权的政治迫害！” 
“正是人们对法轮功案件的漠

视，给邪恶力量更大的扩展空间。现

在对信仰的迫害已经蔓延到了基督

教等信仰人士的身上。如果我们依然

畏惧强权，那么，这种迫害将发生在

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为了自己的信仰

自由，为了人权与尊严，我们必须持

续的抗争。否则的话，这种无限扩张

的迫害将发生在我们后代的身上。所

以，坚守正义，是我们必须履行的责

任。” 

大陆众律师为本溪法轮功学员发声

十一位辩护律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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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恐吓将唐天昊律师强行辞退后
秘密开庭。 

“每一次与法轮功学员的接触

都是对自己的净化，她们在自己受难

时依然乐观，甚至对枉判自己的法官

不怨不恨。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些

本应受到政府褒奖鼓励的善良民众

却屡遭迫害，身为法律人我非常痛

心，但是正是因为我们大家的关注和

声援才会抑制这场迫害，请大家关注

中国大陆被镇压十五年的信仰群

体。” 
12，张科科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李岩的一审

律师，二审律师。 
备注：李岩，女，四十多岁，因

为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判刑三年半，
责任法官：明山区法院法官季蕴芹。

“法律是严谨公正的，而今天对

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完全是构陷和

枉判。何时能实现真正的‘法制治国’

需要我们每一个法律人的坚守与抗

争，更需要公民自我维权的法律意

识。如果人人都抵制身边的司法暴

力，那么暴力将失去它的生存环境。”

蔺其磊律师，刘连贺律师，付永

刚律师均表示：信仰无罪，中国法律

人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捍卫中国信

仰人士的合法权益。也势必会有越来

越多的正义人士，法律人士，维权人

士参与到帮助信仰人士的反迫害中

来。国，以民为本；民众的合法权益

必须落实保护，民众的生存危机是一

个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 
虽然，近两年来全国对一些冤假

错案做出了迟到的公正判决，但是，

在中国大陆持续了十五年的信仰打

压问题如果不解决甚至迫害手段更

加隐蔽，那么零星几个错案的拨正仅

仅是挽回民心的政治手段而非法律

的进步，非国家的进步。 
法制治国，希望不是一句空洞的

政治口号。中国政府一直在透支中国

人对政府的信任度。当十三亿中国人

都是暴力执法的受害者时，那么本能

的求生欲将全面展开维权抗暴活动。

也希望世界民权组织、各国法律人

士、维权人士关注发生在中国的信仰

迫害，关注信仰迫害的重灾区本溪。

◇ 

“希望所有参与法轮功案件的

公检法司人员良心办案，给好人应有

的自由与公平。这个社会，我们真的

需要好人的存在。” 
8，李春富律师，系二零一四年

七月被绑架的教红的一审律师。 
备注：教红，女，四十多岁，因

为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判刑四年。责
任法官：西湖区法院法官姜亚玲。 

“信仰者无罪。在目前我国刑法

罪名已经比较齐全的情况下，刑法三

百条是多余的，完全是对人类精神的

禁锢，应该予以取缔，希望我们的国

家更加包容，多元，开放。” 
9，赵永林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高刚的一审

律师。 
备注：高刚，男，四十多岁，因

为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判刑三年半，
法官季蕴芹亲自到高刚家中威胁诱
骗八十岁的老母亲辞退律师，声称
“越请律师判的越重”。 

“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官居

然亲自跑到当事人家中利用法官的

身份去诱骗一个八十岁老人辞退律

师，此法官公然违法，破坏当事人与

律师的合法聘用关系。我非常质疑该

法官是否具备上岗资质，更加痛心于

中国的司法黑暗。一个国家若想真正

的强大，法制治国就是必经之路，而

这些隐藏在各地的司法毒素必须除

去，追寻法制的道路，我会一直坚

守。” 
10，李长明律师，系二零一四年

七月十七日被绑架的崔兆玲的一审

律师。 
备注：崔兆玲，女，因为坚持信

仰被绑架。 
“律师的职责是与法院互相监

督促进，保证案件的合法，公正。但

是在本溪各法院对律师极为排斥，从

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也不参照中

国现行法律。完全是凭借个人情绪来

办案，这是社会倒退的显示。中国要

想走‘法制路’必须肃清现有司法体

制内的不法人员。” 
11，唐天昊律师，系二零一三年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孙玉霞的一

审律师。 
备注：孙玉霞，女，因为家中有

法轮功书籍被判刑三年，法官季蕴芹

前对基督教的迫害，导致强大的罗马

帝国灭亡，可见迫害信仰的严重危害

性。信仰自由，迫害有罪。” 
“本溪明山区法院执法犯法，法

官居然命令法警对律师谩骂，推搡。

甚至多次威胁当事人辞退律师，公然

违法的程度极为嚣张。而且仅仅因为

公民家中有法轮功书籍就判处八年

的重刑，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政治迫

害，剥夺人权。本溪司法环境的黑暗

需要我们更多的抗争与关注。” 
6，陈亦轩律师，刘溪律师。系

四月二十五日被绑架的李纯正被迫

害致死的维权律师。 
备注：李纯正，男，四十多岁，

健康无病史。因家中有法轮功书籍被

绑架迫害，二零一四年八月被本溪市

看守所迫害致死，享年四十七岁。 

 

 
 
 
 
 
“因为坚持信仰，坚持做一个社

会中的好人，就被绑架关押。‘法制

中国’隐藏的却是‘血腥中国’。本

溪市看守所推脱责任，公安医院也拒

绝出示一切医疗文件，明山区法官季

蕴芹更是使用各种卑鄙手段在李纯

正去世前五个小时让家属将人取走。

可见公民的生命在执法者眼中为草

芥，法律的‘惩恶扬善’准则也完全

被颠倒成为执法者手中的‘棍子’。

本溪司法黑暗极为严重！” 
“我们将为公民持续抗争，对罪

恶的沉默就是对罪恶的纵容，我们将

为百姓维权到底！” 
7，王光齐律师，系二零一四年

一月被绑架的郭艳丽的一审律师。 
备注：郭艳丽，女，因为家中有

法轮功书籍被绑架。 
“今天中国的法制环境就是不

具备立法权的单位立法，执法的人违

法，善良的公民在血腥镇压下纷纷

‘殉法’，法官，警察也都是人，法

律存在的根本意在‘惩恶扬善’。而

在今天的中国，人权危机全面爆发。

百姓的言论，信仰均构成犯罪。这是

中国法律的悲哀，是中国民众的苦

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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